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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伴随城市化的迅猛发展，车辆已然成为众多家庭的必需品。据公安部于今年 7 月发布的数据

显示，截至 2024 年 6 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高达 4.4 亿辆，其中汽车数量为 3.45 亿辆。然而，
伴随而来的是城市中日益凸显的停车难题，车位问题也引发了不少业主与开发商之间的矛盾，甚
至在业主之间也掀起了争端。

在湘潭市九华经济开发区某小区，开发商为了尽快回款，将原本配比 1:1 的多个车位使用权“打
包”卖给同一位业主，这种“打包”出售车位的民事行为是否有效？近日，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
院审理了一起由车位使用权纠纷引发的案件。让我们一探究竟！

“最近小区车位的价格又下降

了，听说买房还送车位！”“那我

们岂不是买亏了？”2023 年底，湘

潭市九华经济开发区某小区内，业

主们对于小区车位降价的消息议论

纷纷。这些业主有一个共同点：他

们的车位使用权并非直接购自开发

商，而是统一在小区内的另一位业

主——吴敏（化名）手上购买的。

原来，小区初售时，许多业主

认为2万元一个的停车位价格过高，

加上小区周边还未规划开发，停车

方便，因此大部分业主觉得没必要

花钱去买一个暂时不需要的车位。

然而，当时小区二期的业主吴敏却

愿意拿出积蓄，向开发商大批量购

买车位。开发商为了尽快回收资金，

同意以每个车位 2 万元的价格，转

让 15 个车位的使用权给吴敏。

直至 2020 年小区正式交房之

际，周边区域经济发展迅速，道路

交通管理趋严，小区其他业主发现

在路边停车愈发困难，购买车位的

需求骤然上升。当大家得知开发商

已将 15 个车位批量转让给吴敏后，

鉴于吴敏给出的价格相较于开发

商给出的现价更为优惠，业主们纷

纷转向吴敏求购车位。最终，吴敏

的 15 个车位使用权以 26000 元至

38000 元不等的金额进行了转让。

然而，三年后，由于房价下行，

开发商为了促销卖房，决定降低现

有车位价格，甚至推出了买房送车

位等优惠。这也导致当年从吴敏手

中购买车位使用权的业主感到吃

亏，要求吴敏退还全部费用。面对

这一要求，吴敏予以拒绝。争执无

果后，这些业主将吴敏和开发商告

上了法庭。 

车位转让有效，业主诉求被驳回

案例 车位降价引发业主纷争

判决

业主二次转让车位是否违法，取决于一个前提说法

根据《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六

条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

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

足业主的需要。”这意味着，在大

多数宣传“车位配置比例 1:1”的

小区，每户业主应至少获得一个车

位，以满足其基本停车需求。因此，

开发商将大量车位转让给单一或少

数业主的行为是否违法，取决于一

个前提条件——购买大量车位的单

一或少数业主是否将手中车位进行

二次转让。若已转让给其他业主，

则满足全体业主需求；若不予转让

或转让给其他小区业主，则违反“车

位配置比例 1:1”规定，损害了多

数业主权益，涉嫌违法。

需要提醒的是，我国车位买卖

受到严格的法律法规限制，车位类

型及其交易性质和法律地位各异。

目前，常见的车位类型主要分为产

权车位、人防车位和无产权车位。

产权车位拥有完整的所有权和使用

权，可自由买卖并颁发产权证书；

人防车位则属于国家所有，禁止买

卖；无产权车位，如公摊车位，归

全体业主共有，仅能通过租赁形式

使用，无法进行产权交易。

因此，业主合理合法地囤积并

转售车位时，应确保转让价格合理、

交易透明、合同规范，并遵守法律

法规。若双方对价格存在争议，可

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评估，避

免双方引发相关纠纷。

15个车位被“打包”买走加价转售，业主怒了！法院判了

袁小露（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刘

浩 通讯员 龙淑芬）“境外工作轻

轻松松月入几万”“出国淘金一夜

暴富不是梦”？近日，怀化洪江

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组织偷越国

（边）境、偷越国（边）境犯罪案件。

覃某某应他人邀约，欲去缅甸

从事驾驶员工作，在没有办理出

入境证件的情况下，于 2023 年 5

月 1 日从怀化乘坐高铁到达昆明，

后在他人安排下，通过乘车、步

行交替进行的方式，于 5 月 3 日

凌晨徒步到达西双版纳中缅边境

园区工作，并按照公司要求，拉拢、

引诱其他人员到缅甸园区工作。

2023 年 5 月 19 日，覃某某联

系堂弟杨某，并以高薪诱骗其前

往缅甸务工。杨某前往缅甸途中，

被公安机关在云南省孟定中缅边

境拦截；后覃某某陆续分别邀约

刘某、林某、胡某等人成功越境

到达缅甸，进入园区工作。

最终，覃某某于 2023 年 12 月

19 日被遣返回国，并被移交云南

省公安机关，于 2024 年 1 月 5 日

被湖南省洪江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覃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其犯罪

事实。

经法院依法审理，被告人覃某

某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

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八千元 ；犯偷越国

（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合并执

行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一万三千元。

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千万不

可轻信虚假浮夸的“淘金”宣传。

偷越国（边）境不仅将面临严厉

的刑事处罚，更是连自己基本的

人身财产安全都无从保障！即便

要出国务工，也要通过正规、合

法的渠道，遵守国家出入境管理

法规，依法办理出入境手续，切

莫让“淘金梦”变成“铁窗泪”。

资讯 >>

“高薪”诱惑？
男子为“淘金”冒险偷越边境获刑

作为此次车位纠纷中吴敏和开

发商的代理人，湖南湘康律师事务

所律师易亚江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透露，在本起案件中，小区其他

业主的诉求是希望法院判决吴敏和

开发商之间的车位使用权转让协议

无效，同时判定吴敏与他们之间的

车位使用权转让协议无效。业主们

不但要求吴敏返还当时购买车位的

费用，还主张返还这笔费用在 3 年

间产生的利息。

然而，吴敏和开发商对此均不

认同。

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经过审

查后认为，该小区一期车位配比为

1:1，二期车位配比为 1:1.064。其

他小区业主与吴敏签订的车位使用

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且在协议签订时，双方交易价格处

于合理区间，小区业主合理的停车

需求得到了满足。开发商向吴敏转

让的 15 个车位使用权已转让给其

他业主，对社会公共秩序造成的影

响十分轻微。

由此，雨湖区人民法院判定，

开发商向吴敏转让 15 个车位使用

权的行为，虽未按照小区车位与房

屋套数比例出让，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

法典》）第二百七十六条“建筑区

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

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需要”这一

强制性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

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当合同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时，若存在以下情形之一，且由行

为人承担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能够

实现强制性规定的立法目的，人民

法院可以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

十三条第一款中关于‘该强制性规

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

外’的条款，认定该合同不因违反

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因此，这一

强制性规定并不导致开发商与吴敏

之间的协议无效。其他业主与吴敏

之间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且已实

际履行，故不支持其他业主的诉求。

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中

同样认定，其他业主在已履行与吴

敏的协议超过三年后，再以价格不

合理为理由要求退还车位款，此行

为显然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故不

应获得法律上的支持。据此，二审

法院决定驳回小区其他业主的上诉

请求，维持原判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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